
为解决广大车主集中反映的车险理赔难问题，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

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从内容上看，正式发

布的《示范条款》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对于社会上各

种车险矛盾的界定，并且一一给予了解决办法。

本刊 综合

业内专家对《示范条款》的
三大亮点进行了解读，表示推
出互碰案件理赔新模式、推行
理赔服务标准化等多项措施切
实解决车险理赔难问题。不过，

《示范条款》的出台并不表示车
主能够很快享受条款所带来的
便利，未来可能还有大量的准
备工作要做，但《示范条款》的
确为今后商业车险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更简化

索赔材料简化调整

如遇车险，搜集索赔材料
往往是车主最为头疼的事。繁
琐麻烦不说，因为一两个材料
减慢赔付时间或者影响索赔，
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示范条款》根据实践经验
和消费者反映，对原有商业车
险条款中的概念、文字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对消费者
最为关心的保险责任、责任免

除、赔偿处理等内容进行了针
对性完善，使条款文字表述更
加清晰准确、通俗易懂，强化了
保险公司如实告知义务，便于
广大消费者更好地理解车险条
款。同时，《示范条款》对商业车
险的索赔资料进行了简化，如
不再要求车辆损失保险索赔提
供营运许可证或道路运输许可
证复印件，不再要求盗抢保险
索赔提供驾驶证复印件、行驶
证正副本、全套原车钥匙等资
料，便于广大消费者更快捷地
办理索赔手续，提升车险理赔
效率和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商业车险的产
品体系也得以简化。除对特种
车单程提车单独设置条款外，
其余机动车均采用统一的条
款。每个条款分为总则、主险条
款、通用条款、附加险条款、释
义等部分。《示范条款》还对现
有商业车险的附加险条款进行
了大幅简化，把部分附加险纳
入主险保障范围，仅保留玻璃
单独破碎险、自燃损失险、车身

划痕损失险等十个附加险，并
新增了《无法找到第三方不计
免赔险》。

更合理

费率浮动趋于合理

消除“高保低赔”是本次
《示范条款》出台针对目标之
一。“消除"高保低赔"现象才能
让车主对日常行车更加放心。”
某车险公司经理指出，“保险单
限额内车主的实际损失是多
少，保险公司就要赔多少，这样
可能更为合理。”

在投保的时候，被保险人
是按照实际价值确定了保额，
在赔偿的时候也能得到充分赔
偿，因为全部损失未来会按照
保额赔付。无论在保险期间中
的任何时间节点上出现了全部
损失，车主都可以得到按照保
额的充分的赔偿。另外，出现部
分损失的情况，在保额之内按
照实际损失金额赔付，这个可
以说完全保障了消费者在整个
保险期间内，发生哪种形式的

损失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
所谓的“霸王条款”也是

《示范条款》着手改善的目标，
扩大了主险的保险责任，减少
免赔事项，提高车险保障能力。

《示范条款》将原有商业车险中
“教练车特约”“租车人人车失
踪”“法律费用”“倒车镜车灯单
独损坏”“车载货物掉落”附加
险的保险责任直接纳入主险保
险责任；删除了原有商业车险
条款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的十
余条责任免除，例如“驾驶证失
效或审验未合格”“发生保险事
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核发的合法有效行驶证、号牌
或临时号牌、临时移动证”；免
去了原有商业车险条款中的部
分绝对免赔率，从而有效扩大
了商业车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使商业车险的保障更加满足广
大消费者的需要。

更贴心

缓解豪车理赔尴尬

“代位求偿”的提出，也直

指近期频繁出现的豪车碰撞事
件。“无责不赔”有望被“代位求
偿”所代替，即因第三者对被保
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
故的，保险公司自向车主赔偿
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
围内代位行使车主对第三者请
求赔偿的权利，保险公司不得
通过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拒
绝履行保险责任。也就是说，碰
撞豪车且无力赔偿的，豪车车
主有望先从保险公司获得维修
费用，再由保险公司向肇事方
追偿。

保险行业商业车险改革专
家组副组长表示，本次改革重
点有两点：首先，可能跟风险相
关程度不大的内容；其次，在理
赔过程中难以取证，容易造成
争议的都予以优化。业内人士
表示，行业协会正在要求各家
公司收集数据，来进行这个车
损险损失率的测算。另外，还要
确保费率公平，就是不同的类
别要根据它实际的风险状况，
该高的要高、该低的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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